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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

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

日    期：107年 03月 28日(三)下午 15時正 

地    點：中山樓 H601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吳教務長國文 記錄：謝孟珊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前次會議(106學年度第 1學期 2次課程委員會-106年 11月 29日)決議執行情形 

一、美設系日間部四技 106學年度入學學分表修正案。─美設系 

二、美設系進修部四技 104學年度入學學分表修訂案。─美設系 

三、時尚系日間部四技 103學年度入學學分表科目修訂案。─時尚系 

四、資媒系日間部四技 103學年度學分表科目修訂案。─資媒系 

五、「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」制定案。─教務處教學服務組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美設系 105學年度進修學院二技學分科目修訂案(如附件 1-1)，提請審議。─美設系 

說  明：1.擬修訂美容流行設計系進修學院二技 105學分科目「管理實務實習」改為「服務業管理專

題」，課程修正對照表如下： 

學期 修改前 修改後 備註 

106學年度 

上學期 
管理實務實習(2/2) 服務業管理專題(2/2) 課程名稱修改 

106學年度 

下學期 1 
管理實務實習(2/2) 服務業管理專題(2/2) 課程名稱修改 

2.本案業經民國 107年 01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系課程會議通過。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：美設系 103學年度進修部四技學分科目修訂案(如附件 2-1)，提請審議。─美設系 

說  明：1.擬增訂美容流行設計系進修部四技 103學分科目「畢業製作」及「服務業管理專題」課程。 

2.本案業經民國 107年 01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系課程會議通過。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三：制訂 107學年度進修專校二專「餐旅廚藝管理科」學分表(如附件 3-1)，提請審議。─餐廚系 

說  明：本案業經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系課程會議(107年 3月 20日)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四：制訂 107學年度進修學院二技「餐旅廚藝管理系」學分表(如附件 4-1)，提請審議。─餐廚系 

說  明：本案業經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系課程會議(107年 3月 20日)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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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五：制訂 107學年度進修部四技「餐旅廚藝管理系」學分表(如附件 5-1)，提請審議。─餐廚系 

說  明：本案業經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系課程會議(107年 3月 20日)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六：106學年度第 1學期日間部學生成績更正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─註冊組 

說  明：1.依據本校「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」第 26條及「附設專科部學則」第 37條規定辦理。 

2.日間部學生學業成績更正名單詳如附件 6-1。 

討論事項：1.案次 3、案次 4成績更正說明為學生出車禍而無法參加期末考試，以致期末分數 0分，改

以補交報告方式，依據本校考試規則規定學生因病、重大事故或家庭發生變故等不可抗拒

之因素，卻難到考時可於三天內取具證明文件向課務組請考試假，凡請假獲准者，則參加

定期補考，不應以此方式直接更正成績，本次成績更正之緣由請餐旅系協助釐清後於下次

會議提案審議。 

2.建議往後於說明事項中詳述清楚更正前及更正後的分數差異，讓委員更清楚了解，以利審

議。 

3.除案次 3、案次 4待釐清後於下次會議提案審議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決  議：依據討論事項通過。 

 

提案七：106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獎助生任用案，提請審議。─教學服務組 

說  明：1.依據本校「教學獎助生實施辦法」第十一條辦理。 

2.106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教學獎助生資料，如附件 7-1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八：106學年度第 1學期優良教學獎助生獎勵案，提請審議。─教學服務組 

說  明：1.依據本校「教學獎助生實施辦法」第九條辦理。 

2.106學年度第 1學期優良教學獎助生名單，如附件 8-1、8-2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九：106學年度第 2學期不實施教學評量課程案，提請審議。─教學服務組 

說  明：1.依據本校「教學評量實施辦法」第 3條辦理。 

2.106學年度第 2學期不實施教學評量課程資料，如附件 9-1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：106學年度第 2學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申請經費補助案，提請審議。─教學服務組 

說  明：依據本校「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實施要點」第 4點辦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一：本校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專業競賽獎勵辦法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─教學服務組 

說    明：1.依據「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專業競賽獎勵辦法」第七點辦理。 

2.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1-1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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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十二：本校附設進修學院學則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─進修學院 

說    明：依據教育部臺教技(四)字第 1070004449號函修正條文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2-1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三：本校附設進修專校學則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─進修專校 

說    明：依據教育部臺教技(四)字第 1070004449號函修正條文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3-1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四：本校「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─課務組 

說    明：依據「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六點辦理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4-1。 

討論事項：組織方式考量通識教育中心與各系科之需求不同，建議修正校外學界或業界代表，各單位

則依據需求於各單位的設置要點中敘明；另「(各系若有執行上問題，得以講師代表)」中

建議將各系更改為各單位用詞含意較廣且妥當。 

決    議：依據討論事項通過(如附件 14-2)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伍、主席結論：略 

散會 


